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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3年度收费报告和报送

2022年度收费情况工作的通知

区属各有关部门、各收费单位：
根据《福建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和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莆田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收费报告和报送2022年度收费情况工作的函》（莆发改〔2023〕92号）有关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实行目录清单管理、收费审批、收费公示、收费报告和收费评估等制度，现就2023年度收费报告和报送2022年度收费情况工作通知如下：
一、收费报告对象

区直单位（部门）、各收费单位均为区本级收费报告对象。需向区发改部门、财政部门报告收费情况等信息。

二、2023年度收费报告工作

1．请各主管单位组织本单位、下属收费单位认真梳理本单位2023年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填报《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名单报告表》（附件2），报告表一式两份，经单位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各收费单位要在2023年4月12日前将报告表、批准收费的文件、收费公示牌照片（照片可用A4纸打印或发电子照片到邮箱hjwjj0594@163.com）分别报送区发改局(区政府6号楼3层)、区财政局211室。

2023年度内如有新增收费单位或本单位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如有变化的，收费单位必须在收到批准文件后10个工作日内填写《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名单报告表》（附件2），主动向发改、财政部门报告，并及时做好收费公示牌（栏）和门户网站收费公示的更新和维护。
2．区发改局将认真核实各收费单位报送的信息资料和公示情况，通过莆田市涵江区发改局门户网站将区属收费单位名单和收费项目向社会公布，并实行动态管理。对未进入网上公示名单的收费单位或收费项目，财政部门不提供财政票据，被收费对象可以拒绝缴费。
三、2022年度收费情况报送工作

1．各收费单位应对本单位2022年度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进行认真自查，自觉纠正收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各收费单位要认真填报《2022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一）、（二）（附件3、附件4），报告表一式两份，经单位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于2023年4月12日前分别报送区发改局(区政府6号楼3层)、区财政局211室。
四、工作要求

1．各收费单位请对照2022年度公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名单（附件1），认真梳理本单位2023年的收费项目，确保所填报的收费项目不多报、不漏报。
2．目前已停止或取消收费，但2022年度内有收费的单位一样须填报《2022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一）、（二）（附件3、附件4）。
3．为避免收费数据重复统计，各收费单位只要填报本单位直接向缴费者收费的数据，不要填报从其他收费单位提取或分成的收入数据。
4．报表的各要素要填报完整、准确。填报人及联系电话要填报清楚，以便在审核收费项目时及时沟通联系。报表需经单位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区发改局：周  晟  0594-3399199

区财政局：翁小晶  0594-6975083

附件：1．2022年度公布的区属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名单
      2．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名单报告表
      3．2022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一）
      4．2022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二）
      5．阳光公示牌（样版）
莆田市涵江区发展和改革局        莆田市涵江区财政局
                              2023年3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22年度公布的区属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名单
莆田第六中学、莆田华侨中学、福建省莆田华侨职业中专学校、莆田市涵江区江口中心小学、莆田市涵江区国欢中心小学、莆田第七中学、莆田锦江中学、莆田第十四中学、莆田市涵江区白沙中心小学、莆田市涵江区塘头学校、莆田市涵江区新县中心小学、莆田市涵江区第二实验幼儿园、莆田市涵江区实验幼儿园、莆田市涵江区白塘中心小学、莆田市涵江区梧塘中心小学、莆田市涵江区石庭中心小学、莆田市涵江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莆田市涵江区萩芦中心小学、莆田市涵江区大洋学校、莆田市涵江区庄边中心小学、莆田市涵江区三江口中心小学、涵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莆田市涵江区老年大学、莆田市涵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莆田市涵江区人民防空办公室、莆田市涵江区市政维护中心、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莆田市涵江区水土保持服务中心、莆田市涵江区水政水资源站、莆田市涵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莆田市涵江不动产登记中心。
附件2

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名单报告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注

	
	
	
	
	

	
	
	
	
	

	
	
	
	
	

	
	
	
	
	

	
	
	
	
	

	
	
	
	
	

	
	
	
	
	

	
	
	
	
	

	
	
	
	
	

	
	
	
	
	


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
附件3
2022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一）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收费项目
	收费
标准
	批准机关
及文号
	收费金额（万元）
	支出金额（万元）

	
	
	
	
	

	
	
	
	
	

	
	
	
	
	

	
	
	
	
	

	
	
	
	
	

	
	
	
	
	

	
	
	
	
	

	
	
	
	
	

	
	
	
	
	

	
	
	
	
	

	
	
	
	
	

	
	
	
	
	


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
附件4
2022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二）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基本情况

	单位性质
	□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全额拨款   ○差额拨款   ○自收自支

□社会团体  □其它单位

	单位人数
	总人数：      其中，在编：      聘用人数：

	收费情况

	收费

总体

情况
	全年收费总额：       万元

收费项目性质：□行政性收费 □事业性收费 □其它收费

收费对象：□涉企收费  □涉农收费  □其它收费

4.票据使用：□财政票据  数量：
            □税务票据  数量：

            □其他票据  数量：

上年度是否参加评估：□有   □无

上年度评估发现的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

7.年度收费项目增加、取消或免征以及标准降低或提高情况：

	收费

执行

情况
	  □增加项目名称：
    标准：

全年涉及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免征项目名称：
标准：
全年涉及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降低标准项目名称：
原标准：               调整后标准：
全年涉及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提高标准项目名称：
原标准：调整后标准：
全年涉及金额：   万元
文件依据：
 
8.收费公示： □有   □无
9.收费收入是否上交财政： □是   □否


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

附件5
价 费 公 示 牌（样版）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量单位
	政策依据
	备注

	
	
	
	
	
	

	
	
	
	
	
	

	
	
	
	
	
	

	
	
	
	
	
	

	
	
	
	
	
	

	
	
	
	
	
	

	说明
	（此处填写：优惠政策）


收费单位：

投诉举报电话：12315                                      收费单位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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